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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本府簡報 

「變更中壢(龍岡地區)主要計畫(配合桃園捷運綠線延伸中壢

GE02、GE03、GE04車站及相關設施設置)」案及「變更中壢平鎮主

要計畫(配合桃園捷運綠線延伸中壢 GE05車站及相關設施設置)」

案暨 2案細部計畫等 4案 

第 1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年 10月 13日(星期四) 下午 2時整 

二、地點：本府都市發展局 2樓圖資室 

三、主持人：何召集人芳子                             紀錄：王世婷 

四、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五、簡報：(略) 

六、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一)本次會議由出席委員聽取本案陳情人陳述意見內容，陳情案共計 3

件，當日出席陳情人共 1位，已於會中發言完畢。 

(二)請將捷運車站選址原則、捷運開發區及捷運系統用地劃設原則與捷

運開發區變更回饋比例納入計畫書內載明。 

(三)本案劃設都市更新地區一節，請依下列意見修正： 

1.請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辦理，應於計畫書內詳予補充相關實質再發

展內容，並敘明都市更新地區劃定範圍之合理性。 

2.本案部分變更範圍現況無建築物，與都市更新意旨不符，請刪除計

畫書都市更新地區內相關內容。 

3.同意申請單位本次提案修正劃定都市更新地區依據為「依據都市更

新條例第 6條之規定，……，爰辦理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四)本案變更範圍涉及「擬定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配合運動公園生

活園區整體開發計畫)細部計畫案」及「擬定中壢平鎮主要計畫(配

合運動公園生活園區整體開發計畫)細部計畫案」，請增加細部計畫

變更案計畫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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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請依下列各點意見修正後，再提會確

認： 

1.請確認本案各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之一致性(如中

壢龍岡增額容積規定應另行增列點次)。 

2.捷運開發區及捷運系統用地建築退縮規定部分，建議修正為應優先

植栽綠化 1.5M，其餘設置人行空間。 

3.有關本次提會修正條文「捷運開發區基地法定停車數量依「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留設，倘因受限基地規模限制而無法依「建築技術規

則」規定設置法定停車位，得依大眾捷運法第二十條規定免予附建」

規定，考量現行法令已有規定，請刪除本條文內容。 

4.同意申請單位本次提案修正私人無償提供建築基地或建築物樓地

板面積供捷運設施使用，其樓地板得以放寬之規定文字。 

公展條文 本次提會修正條文 

中壢龍岡都計第 15條 

(四)私人無償提供建築基地或建築物

樓地板面積供捷運設施使用，經

本府捷運主管機關同意並經都市

設計審議同意者，其樓地板得依

下列規定放寬： 

1.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提供捷運設

施使用並辦理增建者，建築物允

許增加之總樓地板面積以所占樓

地板面積地面層二倍、地下層及

地上二層以上一倍總和計算之；

如該建築物未增建者，得於未來

新建時依第 3款放寬容積。 

2.既有建築物提供捷運設施使用並

辦理增建者，建築物允許增加之

捷運設施總樓地板面積以所占樓

地板面積依地面四倍、地下層及

地上二層以上二倍總和計算之；

如該建築物未增建者，得於未來

新建時依第 3款放寬容積。 

3.新建建築物提供捷運設施使用

者，無論共構或分構，其新建建

築物允許增加之總樓地板面積以

捷運設施所占樓地板面積依地面

層三倍、地下層及地上二層以上

二倍總和計算之。 

中壢龍岡都計第 15條 

(四)私人無償提供建築基地或建築物

樓地板面積供捷運設施使用，經

本府捷運主管機關同意並經都市

設計審議同意者，其樓地板得依

下列規定放寬： 

1.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提供捷運設

施使用並辦理增建者，建築物允

許增加之總樓地板面積以捷運設

施所占樓地板面積依地面層二

倍、地下層及地上二層以上一倍

總和計算之；如該建築物未增建

者，得於未來新建時依第 3款放

寬容積。 

2.既有建築物提供捷運設施使用並

辦理增建者，建築物允許增加之

捷運設施總樓地板面積以捷運設

施所占樓地板面積依地面層四

倍、地下層及地上二層以上二倍

總和計算之；如該建築物未增建

者，得於未來新建時依第 3款放

寬容積。 

3.新建建築物提供捷運設施使用

者，無論共構或分構，其新建建

築物允許增加之總樓地板面積以

捷運設施所占樓地板面積依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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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三倍、地下層及地上二層以上

二倍總和計算之。 
中壢平鎮都計第 24條 

(三)私人無償提供建築基地或建築物

樓地板面積供捷運設施使用，經

本府捷運主管機關同意並經都市

設計審議同意者，其樓地板得依

下列規定放寬： 

1.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提供捷運設

施使用並辦理增建者，建築物允

許增加之總樓地板面積以所占樓

地板面積地面層二倍、地下層及

地上二層以上一倍總和計算之；

如該建築物未增建者，得於未來

新建時依第 3款放寬容積。 

2.既有建築物提供捷運設施使用並

辦理增建者，建築物允許增加之

捷運設施總樓地板面積以所占樓

地板面積依地面四倍、地下層及

地上二層以上二倍總和計算之；

如該建築物未增建者，得於未來

新建時依第 3款放寬容積。 

3.新建建築物提供捷運設施使用

者，無論共構或分構，其新建建

築物允許增加之總樓地板面積以

捷運設施所占樓地板面積依地面

層三倍、地下層及地上二層以上

二倍總和計算之。 

中壢平鎮都計第 24條 

(三)私人無償提供建築基地或建築物

樓地板面積供捷運設施使用，經

本府捷運主管機關同意並經都市

設計審議同意者，其樓地板得依

下列規定放寬： 

1.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提供捷運設

施使用並辦理增建者，建築物允

許增加之總樓地板面積以捷運設

施所占樓地板面積依地面層二

倍、地下層及地上二層以上一倍

總和計算之；如該建築物未增建

者，得於未來新建時依第 3款放

寬容積。 

2.既有建築物提供捷運設施使用並

辦理增建者，建築物允許增加之

捷運設施總樓地板面積以捷運設

施所占樓地板面積依地面層四

倍、地下層及地上二層以上二倍

總和計算之；如該建築物未增建

者，得於未來新建時依第 3款放

寬容積。 

3.新建建築物提供捷運設施使用

者，無論共構或分構，其新建建

築物允許增加之總樓地板面積以

捷運設施所占樓地板面積依地面

層三倍、地下層及地上二層以上

二倍總和計算之。 

(六)主要計畫變更明細表，詳表 1、1-1、2。 

(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詳表 3。 

七、散會：下午 3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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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計變更內容綜理表(中壢龍岡都計)及本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本市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 中壢區中

山東路四

段南側，

原慈安三

村基地 

住宅區 

(0.52) 

捷運開

發區 

(0.55) 

配合本捷

運建設計

畫 GE02車

站出入口

及相關附

屬設施所

需用地。 

1.係屬公有土地，其開

發方式依據大眾捷運

法第 7條規定辦理撥

用及土地開發。 

2.原使用分區為住宅

區，變更為捷運開發

區之回饋比例為 10%。 

併初步建議意見

(三)，考量變更範圍

現況無建築物，與都

市更新意旨不符，請

刪除計畫書都市更

新地區內相關內

容，其餘照案通過。 

商業區 

(0.03) 

2 位於中山

東路三段

東北側，

原北富台

新村基地

及中華電

信 

住宅區 

(0.23) 

捷運開

發區 

(0.23) 

配合本捷

運建設計

畫 GE03車

站出入口

及相關附

屬設施所

需用地。 

1.捷運開發區係屬公有

土地，其開發方式依

據大眾捷運法第 7條

規定辦理撥用及土地

開發。 

2.原使用分區為住宅

區，變更為捷運開發

區之回饋比例為

10%。 

3.捷運系統用地依據大

眾捷運法第 6條規定

辦理徵收取得。 

除依下列各點修

正，其餘照案通過。 

1.考量住宅區變更

範圍現況無建築

物，與都市更新

意旨不符，請刪

除計畫書都市更

新地區內相關內

容。 

2.考量人 2案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具開發意願，

調整捷運系統用

地為捷運開發

區，且應配合現

有建物劃設適當

變更範圍，並評

估是否符合都市

更新地區劃設原

則。 

3.請將變更內容分

列為兩案。 

(修正後內容詳表

1-1、圖 1) 

電信專用區 

(0.17) 

捷運系

統用地 

(0.17) 

3 中壢區中

山東路二

段 

(家樂褔

停車場、

普仁國

小) 

乙種工業區 

(0.20) 

捷運系

統用地 

(0.31) 

配合本捷

運建設計

畫 GE04車

站出入口

及相關附

屬設施所

需用地。 

係屬部分公有、部分私

有土地，依據大眾捷運

法第 6條規定辦理徵收

或撥用取得。 

請申請單位依下列

各點辦理後，再提

會討論。 

1.依普仁國小列席

人員表示學校用

地變更為捷運系

統用地將影響學

綠化步道 

(0.04) 

學校用地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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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本市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校使用，請申請

單位再與校方協

調並研提可行方

案再提會討論。 

2.為維護綠化步道

之延續性，請申

請單位研提維持

綠化步道之方

案。 

 

表 1-1  修正後主計變更內容綜理表(中壢龍岡都計) 

新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2 2 

中山東路

三段東北

側住宅區 

住宅區 

(0.23) 

捷運 

開發區 

(0.23) 

配合本捷運建

設計畫 GE03車

站出入口及相

關附屬設施所

需用地。 

1.捷運開發區係屬公有土地，其

開發方式依據大眾捷運法第 7

條規定辦理撥用及土地開發。 

2.原使用分區為住宅區，變更為

捷運開發區之回饋比例為 10%。 

3 

2 

、 

人

2 

中山東路 

三段西南側 

中華電信 

電信專用區 

(0.39) 

捷運 

開發區 

(0.39) 

配合本捷運建

設計畫 GE03車

站出入口及相

關附屬設施所

需用地。 

1.捷運開發區係屬私有土地，其

開發方式依據大眾捷運法第 7

條規定辦理用地取得及土地開

發。 

2.原使用分區為電信專用區變更

為捷運開發區之回饋比例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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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編號 2、3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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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計變更內容綜理表(中壢平鎮都計)及本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本市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 環中東路

二段與徐

州街交叉

口附近 

河川區 

(0.04) 

捷運系

統用地 

(0.31) 

配合本捷運建

設計畫 GE05車

站出入口及相

關附屬設施所

需用地。 

 請申請單位依下列各點辦理。 

1.請申請單位再與水務局確

認河川區及公園用地變更

範圍是否影響河川治理範

圍並研提可行方案再提會

討論。 

2.體育場用地變更範圍經體

育局列席人員表示同意，故

照案通過。 

3.請依通案性於備註欄敘明

本案土地取得方式為「捷運

系統用地係屬公有土地，依

據大眾捷運法第 6 條規定

辦理撥用取得。」，並將變

更內容分列為兩案。 

公園用地 

(0.07) 

體育場 

用地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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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及本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中壢龍岡都計)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內容 本府捷運工程局研析意見 

本次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1 國防部

政治作

戰局 

位置：平

寮段

7、8、8-1

地號及

富台段

428地

號 

(GE02、

GE03

站) 

陳情理由： 

經查捷運車站規劃範圍涉及本局列

管中壢區「慈安三村」坐落平寮段

7、8、8-1地號及「富台新村」坐落

富台段 428地號等 4筆土地使用分

區調整乙情，意見如次： 

1.案內 4筆土地係奉行政院核列「國

軍老舊眷村改建總冊」土地清冊

內，使用分區均為住宅區，屬變產

置產之不動產，面積計 9,347.61

平方公尺，於「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計畫」列為處分標的。 

2.有關案內土地使用分區調整為捷

運開發區乙情，請先依「各級政府

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

與無償劃分原則」及「國有不動產

撥用要點」等規定，循程序報奉行

政院核定辦理有償撥用，再予變更

使用分區，以維眷改基金權益。 

建議酌予採納。 

理由： 

依據「大眾捷運法」第 7條規定

略以：「…4.捷運系統路線、場、

站及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

之土地，得依有償撥用、協議價

購、巿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取

得之…」，有關有償撥用一事，

將依規定辦理。 

照市府研析意

見通過。 

2 中華電

信股份

有限公

司 

位置：中

寮段 56

地號 

(GE03

站) 

陳情理由： 

考量劃設捷運開發區可促進及串連

GE03站周邊商業活動，並減輕貴府

徵收捷運系統用地之財務負擔，爰

建請調整旨案變更內容。 

建議事項： 

 

建議部分採納。 

理由： 

1.依據「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

辦法」第 3條規定略以：「…

二、土地開發：係指主管機關

自行開發或與投資人合作開

發開發用地，以有效利用土地

資源之不動產興闢事業。」，

爰捷運開發區之開發主體係

為主管機關(本府捷運工程

局)，尚無法由陳情人自行開

發捷運開發區。 

2.考量陳情人開發意願與權

益，及提高土地利用效能促進

地區發展，擬採納陳情人所述

意見，新增變更電信專用區為

捷運開發區，並併同變更原捷

運系統用地為捷運開發區，另

為減少建物拆遷及部分拆除

問題，建議調整捷運開發區劃

設位置(如附圖)，總計面積為

0.39公頃。 

併變 2案，照

市府研析意見

通過，修正變

更內容。 

(修正後內容

詳表 1-1) 

計
畫
尚
未
發
布
僅
供
參
考



 9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內容 本府捷運工程局研析意見 

本次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1. 捷運開發區可促進及串聯周邊商

業活動。 

2. 減輕市府徵收捷運系統用地之財

務負擔。 

3.電信專用區變更為捷運開發

區回饋比例為 40%，開發方式

依大眾捷運法第 7條及大眾

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等相

關規定辦理。 

   附圖 變更位置示意圖 

3 中壢市

仁美里

里長洪

文吉 

位置：中

山東路

三、四段 

(GE03、

GE04

站) 

陳情理由： 

中山東路應拓寬至 30米道路。 

建議事項： 

中山東路部分路段尚未完成拓寬，沿

線道路寬度不一，造成交通壅塞及事

故頻傳，請市府爭取儘速辦理徵收，

並配合捷運綠線延伸中壢計畫完成

全線拓寬。 

建議不予討論。 

理由： 

1. 依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

書規定，中山東路計畫道路

寬度為 30公尺，惟現況未依

30 公尺開闢，尚不涉都市計

畫變更事宜。 

2. 有關中山東路拓寬一案，桃

園市政府工務局 111年 9月

12日桃工用字第

11110036342號函表示，中山

東路三段及中山東路四段未

依都市計畫完成拓寬，惟用

地取得經費龐大，倘取得相

關預算再行辦理用地取得事

宜。 

照市府研析意

見通過。 

 

計
畫
尚
未
發
布
僅
供
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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